
年的 50% 上升到 1998 年的 52% , 而收入最低的

20% 人口的收入从 4. 8% 下降到 4. 2%。⑨失业人

口增多, 贫富分化加剧, 阿根廷社会问题逐渐恶化。

(责任编辑　张　颖)

⑨ 　W erner Baer, Pedro E lo segui & A ndres Gallo, the

ach ievem en ts and f a ilu res of arg en tina’s neolibera l econom ic

p olicies, O xfo rd D evelopm ent Studies, V o l. 30. N 0. 1, 2002, pp.
68269.

巴西国有企业转制的做法与经验教训

吕　银　春

一　国有企业转制的尝试

自 20 世纪 30 年代瓦加斯政府执政后, 为了

发展本国经济, 特别是发展工业, 政府开始干预经

济, 建立和发展新兴产业。当时, 巴西的大庄园主

在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 但对于建立和发展基础

工业来说, 他们的资金和技术是望尘莫及的。因

此, 发展工业 (民族工业) 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在政

府肩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世界掀起发展民族

经济的浪潮, 建立国有企业成为巴西发展民族经

济的头等大事。1942 年, 政府利用美国在东北部

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 从美国贷款 2 000 万

美元, 建立了年产 200 万吨钢的钢铁厂和国有钢

铁公司, 同时建立了发动机公司和国营多西河谷

公司。1953 年, 国家垄断了石油的勘探、开采和销

售, 国有企业迅速发展。到 70 年代末, 巴西的国有

企业垄断了石油、钢铁、采矿、港口、银行、电讯和

公路运输等经济部门, 国有企业达近千家。

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端

逐步暴露出来。这些弊端主要包括: 强调投资, 忽

视效益; 强调就业和工人福利, 忽视利润; 国有企

业成为执政党扩大势力的筹码; 贪污腐败时有发

生。其结果导致国有企业严重亏损, 联邦财政的大

量补贴成为中央公共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此外,

国有企业对经济的垄断限制了私人企业的发展,

也限制了外国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为了改变国有企业状况, 减少企业亏损, 提高

效益, 1979 年政府颁布了相关法律, 实行国有企

业转制, 将国有企业出售给本国私人企业或外国

投资者经营。但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经济衰退、高

通货膨胀导致国有企业第一次转制尝试失败。

80 年代末, 政府仍然关注国有企业的转制问

题, 采取关、停、并、转和签订承包合同的方式给予

承包人经营权, 并明确承包人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但实现国有企业转制困难重重, 发展经济仍然以

国有企业为主导。

90 年代初, 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在国际

上居上风, 国有企业转制形成高潮。巴西开始了国

有企业大规模的全面转制。这既是为了改变国有

企业的经营状况, 提高企业效益, 减少政府财政补

贴, 又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

的需要, 改变替代进口的经济发展战略。

国有企业转制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

不仅考虑国家的利益, 也要考虑转制后企业主的

利益, 还要考虑企业职工的利益。因而, 国有企业

转制的过程十分复杂。国有企业转制主要分为以

下几个步骤。

(一)分批转制。巴西国有企业在经济部门占

主导地位。政府经过全盘衡量, 决定分批对亏损的

国有企业进行转制, 同时也对盈利的国有企业进

行转制。

(二)核实资产。一旦转制企业被确定, 政府聘

请世界和巴西一流的资产评估机构对企业的资

产、盈利和亏损状况进行评估, 并且制定出售价

格, 然后在市场进行公开拍卖, 以获取最大收益。

(三)制定未来的投资和发展计划。企业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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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政府依然履行以下职责: 在谈判转制过程中,

政府建立相关的行业管理局, 管理局必须与转制

后的企业签订未来投资发展计划协议, 包括必须

实现的目标, 并附有违约行为的处罚条款。

(四) 在转制谈判过程中, 必须将国有企业的

相当一部分股份以优惠价卖给原企业职工 (作为

原始股)。职工股的总比重由政府、转制后的业主

和职工工会共同协商。一般来说, 以职工在该企业

的工作年限计算, 工作年限越长, 其所得股份越

多。如果职工没有资金购买, 政府可以从转制企业

中的所得向职工提供贷款。

巴西国有企业转制后的结果表明, 企业转制

总体上是成功的,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通过巴

西电讯业和交通运输业不同的转制方式探讨巴西

国有企业转制的经验和教训。

二　电讯业的转制

1995 年, 国会通过了取消国家对经济和企业

垄断的宪法修正案, 巴西开始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转制。1998 年 7 月 29 日, 政府将原来分为 12 个

系统的地区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电讯企业转为私

人经营。政府从中获得 189 亿雷亚尔。

据巴西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 2000 年的统计,

为了占领市场和提高竞争力, 转制后的企业在固

定电话行业投资了 106 亿雷亚尔。巴西电讯管理

局规定, 从 2002 年 1 月到 2003 年 12 月, 凡是达

到转制时与管理局制定的目标的企业, 可以扩大

经营区域。扩大投资, 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是这些

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

由于扩大投资, 巴西电讯业得到空前迅速的

发展。据统计, 1994～ 2000 年, 电讯业年均增长率

为 15% , 从 1995 年的 3% 提高到 1999 年的 22% ,

而 1999 年国内生产总值 (GD P) 只增长了 0. 8%。

仅 10 年时间, 电讯业在 GD P 中所占的比重翻了

一番, 由 1991 年占 1. 2% 上升为 2000 年的

2. 4%。

在电讯企业与管理局签订的目标和计划协议

中最重要的是质量和数量指标。据统计, 在 35 项

质量指标中, 只有 3 项未达标, 但在数量指标方

面, 远远超过原定的目标。服务普及化的目标迫使

企业将服务扩大到所有民众, 包括缺乏经济效益

的落后地区的民众。落后地区的亏损通过大城市

的业务加以弥补,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固定电话业

务。据统计, 1994 年至 2001 年 7 月, 全国固定电

话数量增长了 229% , 由 1 330 万部发展到 4 377

万部。电话密度由 1994 年每 100 人拥有 8. 6 部电

话提高到 2001 年 6 月的 25. 5 部。据管理局统计,

2001 年, 贫困地区 45% 的最贫困居民拥有固定电

话, 而 1998 年中旬, 这一比重仅为 8%。

移动电话也在改制后得到迅速发展。1994 年

全国共有 80 万部移动电话。到 2001 年年底, 已达

到 2 920 万部。移动电话迅速发展的原因是采取

了顾客自己控制电话开支的办法, 即多打多付费,

少打少付费, 满足了低收入群体对移动电话的需

求。移动电话的数量由 1994 年每 100 人拥有 0. 5

部发展到 2000 年的 14. 1 部。

为了防止不正当竞争和新的垄断, 从 1999 年

起, 政府电讯管理局允许其他公司参与电讯业的

固定电话业务, 它们被称之为“镜子企业”, 如巴西

电讯公司的镜子企业等。它们与转制后的企业有

所不同, 政府的规定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例如, 它

们不需要与管理局签订目标和计划协议, 可以自

由选择投资区域。

大城市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业务较多, 盈

利丰厚, 竞争十分激烈。但在边缘地区, 电话用户

较少, 即使政府以最低价格转让企业, 也无人问

津。因而, 巴西的电话业务仍然分布不均衡, 相当

部分地区没有电讯业务。

巴西电讯业的转制的具体内容、程序和做法

如下。首先, 由联邦政府授权的巴西经济和社会发

展银行负责对国有电讯企业的转制进行排序, 优

先对主要大城市的电讯公司进行转制。其次, 邀请

国际和国内著名的评估公司对转制企业进行资产

和债务评估, 评估结果报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复

核。再次, 对转制企业拍卖的价格进行研究, 同时

确定企业股份的分配比重, 以及职工入股的优惠

幅度和办法。另外, 对有意竞标企业的资产状况、

购买能力等进行调查。与竞标企业签订未来投资

和发展协定, 即目标计划。目标计划严格规定企业

转制后所要实现的目标, 同时附有违反协议的处

罚措施。

竞拍成功后, 转制企业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缴

纳费用。为了解决竞拍企业的资金问题, 政府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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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以政府债券、外国在巴西的投资作为支付手

段。如果资金仍然有缺口, 可以向经济和社会发展

银行申请贷款。

经济发达地区的电讯公司通常拍卖价格高,

且竞争激烈, 许多外国电讯公司参与竞争, 特别是

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电讯公司。但落后地区的电

讯公司转制困难, 无人问津。

三　交通运输企业的转制

交通运输业主要包括公路、铁路和航空。同汽

车工业一样, 政府一直没有参与或垄断航空工业

和航空运输业以及水上运输业, 因而, 不存在转制

问题。

(一)公路管理转制。公路管理转制主要是指

联邦和州政府所属的公路基础设施, 而不是汽车

或汽车运输公司, 转制方式是转让经营权, 而不是

将公路出售给私人资本。1994 年以前, 巴西的公

路全部由联邦和州政府管理。之后, 政府逐步开始

转让管理权。政府将公路分为段, 确定转让期限和

价格, 通过竞标的方式完成转制。获胜企业必须根

据协议按期向政府交纳管理费。

如果企业因某种原因中途放弃管理权, 企业

将受到一定处罚。政府再将这段公路的管理权重

新拍卖。到 2000 年, 856 千米联邦公路的管理权

已经转让。在转让后的头 5 年, 企业已投资 12 亿

雷亚尔用于公路的建设、维修保养和拓宽。另外

4 835千米联邦公路的转制正在计划中。

据巴西《价值报》报道, 转制后的公路状况普

遍好于未改制的公路。据调查, 政府管理的公路较

差和很差的占 60% , 在改制后的 9 100 千米公路

中, 72% 的公路状况较好。政府希望私人企业参与

公路的建设投资, 但后者只对 6 万千米中有利可

图的 4 000 千米公路感兴趣。政府对未改制的公路

处于两难境地, 缺乏资金, 私人企业不愿投资。

1998 年联邦政府颁布法律, 打破以往洲际公

路必须由联邦政府管理的规定, 逐步转由州、市政

府管理, 任何公司不能垄断公路的管理。

(二) 铁路转制。巴西的铁路运输并不发达,

1999 年全国铁路里程仅 28 056 千米, 年货运量

2. 7 亿吨, 运送乘客 3. 8 亿。由于缺乏投资, 机车

车辆短缺, 从 1991 年起, 铁路运输几乎处于停顿

状态。因而, 铁路转制成为政府摆脱困境的一种尝

试。铁路管理转制通过竞拍的方式, 政府将铁路分

为若干段, 分别评估价格。但由于铁路年久失修,

且效益低, 需要大量投资, 因而, 除发达地区铁路

的转制顺利外, 其他地区的铁路仍由联邦政府管

理。1998 年, 政府将圣保罗地段的铁路拍卖, 价格

为 2. 06 亿美元。

(三)港口转制。巴西的港口属联邦政府所有。

政府主要采取租赁设备和运行业务的方式进行转

制。据统计, 目前, 98% 的港口业务已租赁给私人

企业, 港口的管理权转交州和市政府或私人企业。

如位于圣保罗的桑托斯港的管理权已移交圣保罗

Docas 公司, 港口业务的 75% 已转制, 租赁价格为

2. 51 亿美元。1999 年 12 月, 萨尔瓦多港也租赁给

私人企业管理, 价格为 2 100 万美元。

四　转制的特点和效果

巴西国有企业转制并非十全十美, 但仍取得

了相当显著的成果。2003 年执政的卢拉政府并没

有停止国有企业的改制进程。2003 年 11 月, 政府

开始对州属国有银行进行改制, 国有企业转制还

将继续下去。

综上所述, 巴西国有企业转制主要有 3 种形

式: 出售 (生产性企业) , 出让管理权限 (公路) , 租

赁设备和服务 (港口)。

3 种转制方式有其共同点。(1)需要相关权威

的评估公司评估。 (2) 签订相关的承包和租赁协

议, 违约者将受到处罚。(3)转制时充分考虑国家、

转制后的新业主和原单位职工的利益。(4)国有企

业转制后普遍收到良好效果, 生产力、竞争力和产

量都有较大幅度提高, 出口能力增强。 (5)转制后

的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数量增加。巴西《商业报》

报道, 据全球投资咨询公司 Global Invest 2003 年

11 月 24 日公布的数据, 2003 年 1～ 11 月, 巴西私

人银行和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 135 亿美元,

到 2003 年年底可达 150 亿美元, 比 2002 年的

13. 3 亿增长了 10 倍, 创私人企业融资的新纪录。

(6)联邦政府对转制后的企业并非撒手不管, 而是

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所有涉及转制的行业和部

门, 联邦政府均建立了相关的管理机构 (如电讯管

理局、公路管理局、港口管理局等) , 负责监督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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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改制后的企业, 防止新的垄断和不履行与政府

签订的协议的行为。

但国有企业改制后也存在一些问题。(1)失业

率上升。企业改制后, 为了在市场上竞争, 最大限

度地提高生产力, 降低成本, 企业辞退职工造成失

业率上升。(2)在短期内需要一个改革和重组的过

程, 企业的生产和出口受到一定影响。 (3)企业转

制后需要注入资金, 企业被迫借贷, 而巴西的信贷

利率较高, 企业被迫转向国际私人资本。因而, 企

业的外债不断增加, 不利于企业未来长远的发展。

(责任编辑　张　颖)

浅析巴西的电力体制改革

张　勇

　　20 世纪 80 年代, 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财

政危机, 这使得国家投资国有企业的能力严重受

限。宏观经济层面的不利局面最终影响到公共和

私人部门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 旨在促进改革的

私有化进程作为结构调整的一部分或是“一揽子”

计划, 便呼之欲出。本文拟以巴西电力体制改革作

为案例研究的对象, 试图总结一些改革中的经验

和教训。

一　电力体制改革的进程

长期以来, 巴西得益于地理优势产生的水电

潜力, 但是现在却经历着水电系统的自然限制, 正

处于严重的电力短缺, 进一步发展水电资源的前

景正在被快速地耗竭, 这是一些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另外, 最近几年主要地区发生的严重干旱极

大地影响了发电能力, 因为在巴西总装机容量的

95% 是水力发电, 而其他电能来源又十分有限。根

据这种特殊情况, 巴西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

始了一项电力工业规模扩张、多元化和重组的综

合计划。

90 年代初, 巴西有各种电力公司 39 家, 包括

发电公司 1 家, 发电和输电合一的公司 4 家, 发

电、输电和配电合一的公司 9 家, 配电公司 25 家。

在 39 家公司中有 10 家为私有公司, 占 25. 6%。

到 2000 年 10 月, 巴西共有电力公司 62 家, 其中

44 家为私人公司, 占 71%。按业务划分, 涉及发电

业务的 26 家, 私人公司占 58% ; 涉及输电业务的

16 家, 私人公司占 6% ; 涉及配电和零售业务的

40 家, 私人公司占 70%。①

(一)改革的阶段

巴西的私有化进程是卡多佐政府在 1995 年

制定的总战略的一部分。这个过程的起点是 1 家

小型配电公司 E scelsa 在 1995 年 7 月进行的私有

化, 这一案例引发了全国大部分配电公司的售卖

趋势。按照时间顺序, 可以把其划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尝试时期 (1995～ 1996)。其特征是政

府非常谨慎, 具有试验性质。第二阶段是迅速扩张

时期 (1997～ 1999)。这时期私有化计划大规模展

开, 如在 1997 年巴伊亚州政府对 CO ELBA、南里

奥格兰德州政府对 CEEE2 家配电公司, 圣保罗

州政府对 CPFL、南马托格罗索州政府对 EN ER 2
SUL、马托格罗索州政府对CEM A T、塞尔希培州

政府对 EN ER G IPE 和北里奥格兰德州政府对

CO SERN 等 5 家公司进行了私有化。同时, 层次

已经从初始的小型配电公司转向发电市场。第三

阶段为稳步增长时期 (2000～ 至今)。其特征是开

始总结经验与教训, 并增强企业活力, 注重企业在

国内外资本市场融资能力的提高。

(二)改革的特点

第一, 制度保证, 法律先行。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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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国家电力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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